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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9批次建设用地经省批复征收
在全市率先完成2021年成片开发方案实施率目标

6月17日，沂源县9个批次
建设用地经山东省政府批复
征收。至此，2021年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实施面积达到
1303.55亩，实施率为77.22%，
在淄博市率先完成实施率
70%的目标。

整体一致快速推进

沂源县2021年度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方案确定的成片
开发范围内，实施项目21个，
总用地面积1937.76亩，其中
纳入2021年实施面积1688.18
亩。受项目建设时间调整、征
地推进慢等因素制约，截至
2022年3月底，2021年度征地
实施率仅为33.82%，未达到
70%，会导致2022年度成片开
发方案无法报批，将严重影响
省市重大项目的落地实施。
谈及这些，沂源县自然资源局
主要负责人倍感压力。

4月9日，沂源县吹响了加
快相关项目征收报批的进攻
号角。为尽快达到70%的实
施率，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高度重视，专门听取情况汇
报，一次次就加快征地报批，
提高实施率做出批示。县政
府分管领导坐镇指挥、亲自调
度，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议。
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
关领导与科室负责人亲力亲
为，赴一线督导，从用地指标
保障、报批资料审查上报等工
作给予了巨大支持和帮助。

依法依规阳光征收

“原先土地征收补偿时，
或多或少存在着补偿标准不
统一不规范的情况，造成了群
众间的攀比，甚至为了增加补
偿金额，出现突击搭建非农业
生产所必需的钢管棚、开挖水
井等乱象，增加了征地补偿难
度，也容易引发征地补偿信访

案件，形成不稳定因素。”沂源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建玲
介绍。

程序规范、标准合理是做
好土地征收工作的基础。沂
源县决定借这批征地项目，科
学制定补偿标准，解决原来征
地工作中不规范的现象。经
过多方征求意见和严格的法
制审查，2022年5月，县政府出
台了《沂源县人民政府关于规
范征收土地管理工作的通
知》，进一步规范了土地征收
的程序，明确了土地征收的补
偿方式、包干补偿片区的范围
和标准，以及各单位和部门的
职责。

“我在征地范围内有承包
地，近几年一直在青州市大儿
子家中居住。因不在家居住，
对补偿政策不清楚，电话沟通
又不顺畅，一直未签订补偿协
议。”悦庄镇西埠村村民宋作
言说。

因此，5月29日，工作组人
员赴青州市与宋作言见面沟
通，详细解释补偿政策，并顺
利做通其思想工作。

宋作言说：“我听明白了，
你们讲得很透彻。这种既促
进咱县经济发展，又维护老百
姓合法权益的好事，我支持！
让你们跑这么远的路，我心里

过意不去。”
随后宋作言电话告知其

在西埠村的二儿子，由其签订
父子两户的补偿协议。

理解总在沟通后。“做群
众工作要有耐心、有爱心、有
同情心，补偿要坚持原则，和
群众讲清拉透，群众一定会理
解和支持。”这是工作组里经
常能听到的经验之谈。沟通
多了，聊得透了，渐渐地，白眼
少了，笑脸多了；闭门羹少了，
热腾腾的茶水多了……

夜以继日抢先获批

土地征收报批工作，不仅
仅是自然资源部门的工作，征
地外业工作的组织实施、征地
补偿协议的协商签订、所需新
增用地指标的争取、征地补偿
和社保资金的筹集拨付、组卷
资料的签字盖章等程序性工
作，都需要沂源县多部门达成
共识，以6月10日为最终时限，
沂源县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
协调一致，配合联动，众人拾
柴火焰高，形成工作合力，共
同推进工作扎实开展。

6月8日23：53，沂源县自
然资源局办公楼依旧灯火通
明，从局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
正为征收报批项目组卷上报

工作忙碌着，从5月20日完成
组卷上报第一个项目，到6月
10日完成组卷上报最后一个
项目，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由于集中征收报批的项
目多、面积大、时间紧，沂源县
自然资源局从系统内抽调业
务骨干，组建了4个外业组和1
个内业组。外业组人员全部
深入到征地工作一线，没有双
休日，没有节假日，只有进度
快慢，他们全天候“钉”在村
里。从勘测定界、现场调查登
记、协议签订等各个工作环节
全程参与、全程把控，确保所
有外业资料真实有效，不出纰
漏，以保证最终组卷报批资料
的质量。

内业组人员科学分工，以
“5+2”“白加黑”的工作状态，
开足马力，关键数据的核对、
资料的整理汇总、扫描复印、
系统录入、拟定文件等各项工
作精益求精，确保报批资料准
确无误，争取一次性通过审
查，保证最短时间内获得批
复。6月17日，当听到所有征
收报件已获批复的消息时，他
们的手是颤抖的、心情是激动
的 、微 信 工 作 群 里 更 是 沸
腾的。

与此同时，沂源县自然资
源局全力向上协调争取所需
新增用地指标，做到了报批审
查和指标下达的同步，加快了
审查批复进度。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和“钉钉子”精神，以

“宁可向前一步形成交叉，绝
不允许退后一步形成空白”的
担当精神，主动提前与上级部
门对接，争取上级的全力支
持，上报资料做到优先审查、
签批及时，为沂源县2022年成
片开发方案的报批和省市重
大项目的及时落地实施，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良栋 通讯员 张锋
李宁宁

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
淄博高新区本月起发放
从事室外和高温作业人员
每人每月300元

淄博6月22日讯 连日来，淄博
天气持续高温，不少上班族比较关心
防暑降温费情况。有的市民通过多
种方式进行咨询。市民张先生给淄
博高新区人社中心打来电话询问：

“这几天气温接近40℃，在车间工作
都汗流浃背，企业是不是应该给员工
发放高温补贴啊？”对此，淄博高新区
人社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
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
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
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
纳入工资总额。

“对于高温津贴，劳动法上并没
有明确规定，但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中规定了高温津贴，即‘劳
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
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
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
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
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
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淄博高新区人社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在我省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并未
明确规定高温津贴，而是以防暑降温
费的名义进行发放。根据《山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
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
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
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
规定，从事室外和高温作业人员，每
人每月30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
每月180元。全年按6月、7月、8月、9
月共4个月计发，列入企业成本费用。
职工未正常出勤的，企业可按其实际
出勤天数折算发放。

在此，淄博高新区人社中心提醒
广大职工，在每年的6月、7月、8月、9
月，企业应该给员工发放防暑降温
费，如未发放，员工可以依法向劳动
监察、劳动仲裁部门维权，但是职工
在维护自身劳动权益时要明确好自
身请求，切勿因法律术语和请求不清
影响维权效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金昌 通讯员 杜波

工作人员在丈量土地面积。


